
1、更正事项：

（1）原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二、技术参数明细技术参数（第二标段）中序号 2“18

吨纯电动清洗车”技术参数中“罐体容积（m³）：≥8”，现更正为：“罐体总容量（m³）：

≥8”。同时对第六章采购需求二、技术参数明细中技术参数（第一标段）、技术参数（第

四标段）中的新能源建筑垃圾清运车、技术参数（第五标段）、技术参数（第八标段）、技

术参数（第十标段）做整体调整，因涉及调整内容过多，具体详见公告附件。同时对第六章

采购需求二、技术参数明细中各标段明确标注核心产品，具体为：第一标段核心产品为“18

吨多功能抑尘车”，第二标段核心产品为“18 吨纯电动洗扫车”，第三标段核心产品为“除

雪皮卡（配套撒布机和雪滚）”，第四标段核心产品为“新能源建筑垃圾清运车”，第五标

段核心产品为“应急车（防汛）”，第六标段核心产品为“小型多功能抑尘车”，第七标段

核心产品为“24 平方成品公厕、48 平方成品公厕”，第八标段核心产品为“智能垃圾分类

驿站”，第十标段核心产品为“无人值守平台”。

（2）原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办法（综合评分法）评标办法前附表 2.2.2（2）技术部分

中投标产品技术参数的响应程度的评分标准“产品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满

分 20 分；技术参数中每有一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”，现更正为：

“第一至第五标段、第七标段、第九标段、第十标段：产品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

的，得满分 20 分，技术参数中每有一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，本

项得分为 0时，视为投标人无法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，按无效标处理。第六标段：产品技术

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满分 20 分，技术参数中每有一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

扣 1.5 分，扣完为止，本项得分为 0时，视为投标人无法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，按无效标处

理。第八标段：产品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满分 20 分，技术参数中每有一

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扣 0.8 分，扣完为止，本项得分为 0时，视为投标人无法满足采

购人采购需求，按无效标处理。第十一标段：产品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满

分 20 分，技术参数中每有一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，本项得分为 0

时，视为投标人无法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，按无效标处理。”；原 2.2.2（3）商务部分中

类似业绩评分标准中的“类似项目”，现更正为：“类似项目(类似项目是指：环卫设备类

（至少含有本标段采购标的的一种产品）)”。

（3）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9.3 其他中 2、采购资金的支付

方式、时间（付款方式）“合同签订生效，且具备实施条件后 3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付合

同总价款的 40％作为预付款，过程付款由双方约定，项目经最终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



价款的 100%”，现更正为：“合同签订生效，且具备实施条件后 3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

付合同总价款的 40%作为预付款，项目最终验收合格，采购人自收到发票后 3 个工作日内支

付至合同总价款的 100%，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投标人账户”。

（4）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1.5.4 中“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暂行办

法》”、第五章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 4 中“财政部、工信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库〔2011〕181 号）”，现更正为：“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管理办法》”。

（5）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.6.1 实质性偏差中“√不允许，

□允许，偏差范围：偏差幅度：”，现更正为：“□不允许，☑允许，偏差范围：商务部

分不允许负偏离，技术部分允许正负偏离；偏差幅度：商务部分不做要求，技术部分中的

投标产品技术参数的响应程度，得分为 0 时，视为投标人无法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，按无

效标处理”。

（6）原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采购人信息中采购人联系方式、电话“0370-7636116”，

现更正为：“0370-7818566”。

（7）原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投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：2025 年 8 月 19 日 09 点 00

分（北京时间）；现变更为：2025 年 9 月 2日 09 点 00 分（北京时间）。

（8）原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“投标文件解密开始时间：2025 年 8 月 19 日 9 时 00 分，

投标文件解密截止时间：2025 年 8 月 19 日 10 时 00 分”，现变更为：“投标文件解密开始

时间：2025 年 9 月 2日 9时 00 分，投标文件解密截止时间：2025 年 9 月 2日 10 时 00 分”。

（9）原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开标地点：“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 楼第 11 开标席

位（商丘市中州路与南京路交叉口西南角）”，现变更为：“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

楼第 7开标席位（商丘市中州路与南京路交叉口西南角）”。

2、其他内容不变，请各潜在投标人重新下载更正后的固化文件，给各投标人带来的不

便敬请谅解。


